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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四题：可疑交易报告的处理 

2016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四月二十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梁继昌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覆： 

 

问题： 

 

  近日，有传媒公开巴拿马一间律师行的大量机密文件（巴拿马文件），

揭露全球各地有不少政要、公职人员及名人在避税天堂开设离岸公司，可

能涉及隐瞒资产、逃税、洗黑钱等非法活动。该等文件又显示，香港在全

球城市当中拥有最多提供成立离岸公司服务的中介机构，因此被喻为「头

号秘密离岸金融服务中心」。有关情况令人忧虑本港中介机构有否大规模

协助客户成立离岸公司，以进行上述非法活动，以及该等活动会否破坏香

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过去五年，由香港警务处及香港海关人员组成的联合财富情报组（情

报组）每年（i）接获可疑交易举报的宗数，以及（ii）查明多少宗该等

举报属实，并按所涉行业／界别表列分项数目； 

 

（二）情报组及其辖下四个数据分析小队的人手编制分别为何，以及小队

成员平均每人每月处理多少宗可疑交易报告；该组各类人员去年超时工作

的情况为何； 

 

（三）有否评估情报组现时的人手及其他资源是否足够，以及有否计划全

面检讨该组的架构和职能，以加强打击上述非法活动；如有，详情为何；

如否，原因为何； 

 

（四）是否知悉，本港现时有多少间专门提供成立离岸公司服务的中介机

构；当局现时有何法例及政策规管该等中介机构经营业务；过去三年，有

否就对涉嫌违法的中介机构采取执法行动；如有，详情为何；及 

 

（五）有否计划根据巴拿马文件披露的资料，主动调查本港中介机构有否

作出违法行为，并向本地及国际社会公开调查结果；如有，详情为何；如

否，原因为何？ 

 

答覆： 



 

主席： 

 

（一）由香港警务处及香港海关人员组成的联合财富情报组（情报组），

过去五年接获可疑交易报告的宗数，按报告来源的行业或界别，请见附件

的表一。 

 

  情报组会就每宗接获的报告进行情报分析，并按照其风险评估机制，

审视情报的可疑情况、风险及严重程度等因素，以将有需要深入调查的个

案转交相关执法机关作跟进或刑事调查。过去五年，情报组转交可疑交易

报告予有关单位处理的宗数，请见附件的表二。 

 

（二）及（三）自二零一四年四月起，情报组的人手编制为 48 个职位，

而当中分析小队共有 22 人。我们没有备存分析小队成员处理报告平均宗

数及相关超时工作的统计资料。随着可疑交易报告宗数按年递增，情报组

会不时检视及调整处理可疑交易报告的流程，以应付持续上升的个案。 

 

（四）及（五）我们不评论个别个案。但我们必须指出，香港并没有法例

禁止个人或商业机构在境外司法管辖区成立公司，因此我们没有关於在香

港提供成立离岸公司服务的中介机构的统计数字。然而，任何人士（包括

公司服务供应商、律师行及金融机构等）均必须根据《有组织及严重罪行

条例》、《贩毒（追讨得益）条例》以及《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

在知道或怀疑涉及严重罪行或贩毒的得益、或属恐怖分子财产时，将有关

资料或交易向情报组提交可疑交易报告。同时，金融机构必须根据《打击

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金融机构）条例》，严格执行尽职审查及备存

纪录措施，以了解客户的目的及业务资料，并采取合理措施识别及核实客

户的实益拥有人，以减低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风险。在税务事宜方

面，税务局留意到有关组织发表的报告。一如过往，税务局会根据部门掌

握的资料，以及由其他途径收到的资讯，采取必要的行动，打击纳税人逃

税及避税的活动。 

 

 

完 


